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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18年 1月 2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18】第 2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就关注函中提

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做出了以下回复： 

2018年 1月 25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裁定书的公告（一）》和《关于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

告（二）》，公司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院”)《民事

裁定书》，万国峰、万仁志与你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朱士民等（以下简

称“你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因上述事项，万国峰、万仁志

于 2018年 1月 22日向南昌中院提出申请，请求依法查封、冻结你公司及相关当

事人的财产，你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认

真核查并就以下事项作出补充披露： 

1、你公司已被司法冻结账户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是否为公司的基本

往来账户、是否为公司主要账户、被司法冻结的具体时间、冻结金额等，公司

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情况以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并自

查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答：截止 2018年 1月 30 日，经过公司仔细核查，近期明确涉及诉讼且收到

的银行账户冻结信息如下表，根据公司收到的民事裁定书与协助冻结存款通知

书，万国峰因民间借贷纠纷，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分

别于 2018年 1月 23日、2018 年 1月 25日协助南昌中院冻结公司工商银行账户



1205210019001107931 金额 4000 万元、中国银行账户 363669075119 金额 3400

万元；万仁志因民间借贷纠纷，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工商银行、中国银行

分别于 2018年 1月 23日、2018 年 1月 24日协助南昌中院冻结公司工商银行账

户 1205210029001679669金额 4000万元、中国银行账户 363669075119金额 4000

万元。 

 

目前，银行基本往来账户的冻结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较小，更多体现

在销售回款、客户质疑、债权人可能提前收贷等，目前公司正采取经营业务下放

到控股经营实体、顾客关系管理及与债权人磋商等措施，尽力保证企业的正常经

营活动不受影响。但是，以上募集资金账户的冻结将影响到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

进度。公司收到金融机构的账户冻结信息后，在仔细核对正式的诉讼文件后，将

及时依据法律法规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是否已出现《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情形，如是，请董事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3

条的规定发表意见。请律师就上述问题发表专业意见。 

答：公司董事会已对实际经营情况进行了沟通，但对于是否出现《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情形，董事会认为应以律师的专业

意见为主，并同意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对本次问询发表的专项意见。上海市

序号 银行名称 账户信息 冻结时间 冻结金额 实际冻结金额 备注 

1 
工商银行湖

州分行 
1205210019001107931 2018/1/23 40,000,000.00 12,573,718.96 基本户 

2 
工商银行湖

州分行 
1205210029001679669 2018/1/23 40,000,000.00 16,612.56 募集户 

3 
中国银行湖

州分行 
363669075119 2018/1/24 40,000,000.00 

84,589,497.50 募集户 

4 
中国银行湖

州分行 
363669075119 2018/1/25 34,000,000.00 



汇达丰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是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情形进行核查，并发表了专业意见。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的结论性

意见如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根据尤夫股份提供的资料、披露的公告及说明

得出结论性意见如下：（1）公司目前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3.3.1条第（一）、第（三）项情形；（2）公司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

订）》第 13.3.1条第（二）项情形，但截止本法律意见书日，未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3）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四）项情

形，鉴于既未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又未收到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出的询证函的回

复，故该项情形有待进一步核查。 

 

3、请补充披露该项民间借贷纠纷的具体情况以及相关诉讼的进展，详细说

明你公司涉及该项民间借贷的程度、情形和可能承担的责任，你公司参与该项

民间借贷是否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该民间借贷纠纷对你

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答：经公司内部自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未审议过这两笔民间借贷，也未审

议过向控股股东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截止 2018年 1月 31日，公司还没有

收到除了民事裁定书之外的其他法院正式文书或资料，还无法确定这两笔借贷纠

纷的性质及其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可能影响。 

 

4、根据你公司公告，万国峰、万仁志向南昌中院申请冻结你公司及相关当

事人共计 8,999 万元财产，截至 2018 年 1 月 23 日，银行已协助南昌中院冻结

你公司银行存款 8,000 万元。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其他被冻结的资

产是否涉及上市公司股权。 

答：截止至 2018年 1月 30 日，万国峰、万仁志向南昌中院申请冻结公司银

行账户金额合计 154,000,000 元（其中工商银行合计 8000万元，中国银行 7400

万元），实际冻结的金额 97,179,829.02 元。另外，依据中登公司查询结果，2018

年 1 月 26 日，公司控股股东——尤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8,650,000 股的

股权已被南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 

 



5、请补充披露截至目前你公司现有债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借款金

额、借款期限、借款人、是否逾期等；你公司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担保金额、被担保方、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反担保的具体情况及其

充足性、相关担保是否出现逾期并已履行担保责任。 

答：（1）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公司尚未审定的母公司财务报表主

要债务情况如下：短期借款金额 204,838.03 万元，应付账款 20,426.91 万元，

其他应付款 2,241.79 万元，长期借款 115,000 万元，长期应付款 20,088.40 万

元。 

 序号 贷款主体 借款单位 金额（万元） 类型 期限 是否逾期 

1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长城华西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60,000.00 流贷 两年 否 

2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中航信托 55,000.00 并购贷 五年 否 

3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交行厦门分行 

30,000.00 流贷 一年 展期 

10,000.00 流贷 一年 展期 

10,000.00 流贷 一年 展期 

4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方正东亚信托 

4,150.00 流贷 一年 否 

7,570.00 流贷 一年 否 

1,920.00 流贷 一年 否 

11,360.00 流贷 一年 否 

5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大连银行上海分

行 
20,000.00 流贷 一年 否 

6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西部信托 20,000.00 流贷 一年 否 

7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国投泰康信托 20,000.00 流贷 一年 否 

8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河北省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11,000.00 融资租赁 三年 否 

9,000.00 融资租赁 三年 否 



 

（2）经公司内部自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未审议过向控股股东或关联方提

供担保的事项，也未审议过向控股股东或关联方提供反担保事项。截止 2018 年

1 月 30 日，所有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有效担保均正在履行中，未出

现逾期现象。另外，公司已发函向控股股东单位（湖州尤夫控股、苏州正悦、上

海中技企业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询问，核查是否存在如下公司担保明

细之外的、公司可能发生的其他担保事项。迄今，公司仍未得到明确答复。 

序

号 

公告披

露日期 

担

保

方 

被担

保方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是否

存在

反担

保 

担保期限 

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 

实际签

署担保

合同的

金额 

备注 

1 

2015 年

9 月 17

日 

公

司 

尤夫

纤维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该笔担保生效

之日起 18 个月 
2,000   

未签署担保合

同，也未发生借

款。 

公

司 

尤夫

纤维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该笔担保生效

之日起 18 个月 
6,000   

公

司 

尤夫

纤维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该笔担保生效

之日起 18 个月 
3,000   

2 

2015 年

9 月 17

日 

公

司 

尤夫

科技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该笔担保生效

之日起 18 个月 
5,000   

3 
2016 年

7月5日 

公

司 

尤夫

科技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该笔担保生效

之日起 24 个月 
4,500 0 

授信已到期，款

已还。新的授信

也未再批。 

公

司 

尤夫

科技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该笔担保生效

之日起 24 个月 
9,000 9,000 

原来借款已还，

新的授信也已

下，贷款也已发

放。 

公

司 

尤夫

科技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该笔担保生效

之日起 24 个月 
2,300   

未签署担保合

同，也未发生借

9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湖

州分行 

880.00 综合授信 一年 否 

8,325.00 综合授信 一年 否 

5,000.00 综合授信 一年 否 

2,500.00 综合授信 一年 否 

10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8,030.00 流贷 一年 否 

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0 流贷 一年 否 



公

司 

尤夫

科技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该笔担保生效

之日起 24 个月 
1,000   

款。 

4 

2016 年

11月 18

日 

公

司 

尤夫

科技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后两年之

日止 

20,000 20,000 

借款均已还掉。 

公

司 

尤夫

科技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后两年之

日止 

7,000 7,000 

公

司 

智航

新能

源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后两年之

日止 

20,000 20,000 

公

司 

智航

新能

源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后两年之

日止 

7,000 7,000 

5 

2016 年

11月 26

日 

公

司 

智航

新能

源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该笔担保生效

之日起 12 个月  
10,000 10,000 正常履行中 

6 

2017 年

2 月 14

日 

公

司 

智航

新能

源 

公司子

公司 
否 

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人履行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10,000 10,000 正常履行中 

7 

2017 年

11月 14

日 

公

司 

智航

新能

源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主合同主债务

履行期间届满日

起两年或主合同

出租人根据主合

同提前收回租赁

物之日起两年。 

20,000 20,000 正常履行中 

8 

2018 年

1 月 13

日 

公

司 

智航

新能

源 

公司子

公司 
否 

自担保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主合同

项下的所有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10,000   合同未签署 

 

6、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答：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涉及民间借贷纠纷，尽管目前公司生

产经营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如出现金融机构短期集中抽贷，或涉及其他民间借贷

纠纷，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3 日 




